
同江市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管理制度

按照《黑龙江省商务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

江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建设任务（修订稿）>的通知》

（黑商联函〔2024〕41号）文件精神，为做好同江市县域商

业建设行动项目建设，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

制度。

一、项目选择

1.企业选拔方式

根据同江市县域建设工作方案的要求，按照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依法依规强化项目遴选、企业招标，竞争性选

拔相关项目承办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统筹作用，确保资源

的有效整合。

2.承办企业资质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可持续运

营资质实力较强，承办企业项目建设要符合县域实际，

有较强业务拓展能力和投融资能力。

(2)前期县域商业工作基础好，具有市场统筹、商品组织、

物流配送、仓储管理、线上线下平台营销等供应链经营业务

经验及管理县域商业连锁机构的能力。

(3)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有良好的商业诚信，

没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具备以



上条件，在应对疫情保供等重大突发事件中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做出突出贡献的、为促进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提供支撑的、为县域商业建设保障民生供应的企

业优先支持。

二、项目合作模式

1.合同签订后，承建单位提供同江市县城商业建设行动

项目的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验收、维护保修、技术培训

及售后服务等。

2.项目承建方及运营方需保持项目正常运营 8年及以上，

并达到预期设计目标，每年甲方按照设计目标对项目运营情

况进行考评，考评不合格，乙方必须进行整改，达到预期设

计目标，乙方拒不整改的，保证金停止发放，直至整改完成。

三、项目评价

项目评价由省、市(地)相关部门按国家三部门要求，具

体组织实施，评价结果是后续中央财政资金安排重要依据。

1.绩效评价的组织与实施。项目考核由中期绩效评价和

项目最终评价。中期绩效评价由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乡

村振兴局等相关部门将委托第三方于《任务》下达后的第 2

年 3月底前对我市的县域商业建设项目进行中期绩效评价考

核。第三方评价结果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上级部门。我市

积极配合第三方机构做好迎检工作，并积极推进项目竣工达

产。

2.问题整改。中期绩效评价完成后，省商务厅将按相关



要求，下达绩效评价问题整改通知，如涉及我市要及时报送

问题整改清单，建立整改工作台账，整改完成一项、销号一

项，在规定时间内将问题整改结果报送至上级部门。

3.结果应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根据绩

效评价考核结果确定后期资金支持额度，对助推乡村振兴、

促进县域商业发展等成绩突出的优秀示范县在后续资金安

排上，可作为今后此类项目申报支持的重要条件；对评定为

一般和较差的示范县(市)，酌情减少支持；对评定为较差且

未按要求整改的示范县(市)，取消试点资格，收回前期已拨

付财政资金。

四、项目验收及日常监管

项目验收分阶段性验收和整体验收两个部分。同江市政

府负责建设项目验收实施方案的制定和项目验收工作，对建

设项目验收及结果负总责。同江市商务和口岸局要结合实施

方案，深入现场按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及时组织验收。

1.验收标准。同江市商务和口岸局按照商务部《县域商

业建设指南 (2021版)》和本制度要求，结合实施方案，制定

项目验收标准。

2.验收程序。由同江市商务和口岸局组织相关部门或委

托第三方机构，按照制定的验收工作方案开展验收工作。在

承建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分期分批对申请

验收的项目进行审核验收，并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验收

结论，验收成员共同在验收意见书上签字确认(由第三方机构



验收的，出具验收合格报告)。

3.验收要求。验收应做到每个项目逐一实地验收、核对

验收材料原件及相关数据。企业提交的验收材料及所有建设

项目验收意见书由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存档备查。

4.整体验收。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通过省级以上部门

中期绩效评价、全部项目基本完工并投入使用，于 2025 年

12月底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按“同江市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项目清单”组织项目验收，并形成《同江市域商

业建设行动项目验收报告》，报告结论须明确“验收合格”或

“验收不合格”,如实反映工作预定目标完成情况、实际效果和

存在的问题。验收报告须体现资金拨付情况、项目承办单位、

建设或补贴项目一一对应，验收合格及时组织拨付尾款。完

成验收以政府函的形式，将第三方验收结果报佳木斯市商务

和经济合作局。

5.日常监管。对承办企业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任

务进行日常监管，定期不定期开展巡查工作，通过实地走访、

线上指导及下发文件等方式，对承办企业任务实施过程中的

资金使用、项目进展等情况进行监督，并记录好监督台账。

五、项目周期

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2024 年-2025

年底。

本制度于项目建设周期结束后自行废止。




